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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的履行

Click to add Title    合同履行的原则

Click to add Title    合同履行的一般程序

Click to add Title    合同履行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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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应遵循全面履行和
协作履行的原则。

– 全面履行是指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的规定全面
地履行各自的义务。

– 协作履行是指合同当事人不仅要全面履行自己的
义务，而且要给予对方当事人必要的协助。

• 建设工程合同履行过程中，施工方全面完成合同规定的
施工任务，业主方应为施工方提供施工活动所必需的各
种条件就是这两项原则的体现。

合同履行的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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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履行的一般程序
• 合同履行的程序会因合同种类、内容的不同而有所区别。一
般地说，合同履行大致经过

– 交付标的
– 验收标的
– 结算过程

•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的过程是：

– 施工方进行施工
– 业主按照合同规定的期限定期支付工程款
– 施工完成后双方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各有关部门共同参加工程
的验收

– 结算工程款
– 施工方履行保修义务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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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履行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

Click to add Title    抗辩权

Click to add Title    代位权和撤销权



网络精品课程

抗辩权

• 抗辩权是对抗请求的权利，它的行使可以使对方的
权利消灭或者延期发生，从而保护自己的利益。

• 《合同法》规定的抗辩权有
– 同时履行抗辩权
– 后履行抗辩权
– 先履行抗辩权三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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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辩权

• 同时履行抗辩权，是指当事人互负债务，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
，应当同时履行义务。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或在对方履行债务
不符合约定时，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。

• 后履行抗辩权，是指当事人互负债务，有先后履行顺序，先履
行一方未履行的，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。

– 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规定，业主方每月按照施工方完成的工程量支付工程
款；若施工方未能按照合同规定的质量标准进行施工，则业主方可以拒绝
支付当月相应工程的工程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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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辩权

• 先履行抗辩权，也称不安抗辩权，指先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掌握
了对方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的能力的确切证据时，可以要
求对方提供相应的担保或者有中止履行义务的权利。

– 比如发现对方经营状况严重恶化、对方转移财产、抽逃资金、对方
丧失商业信誉、对方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
，可行使抗辩权，行使抗辩权应及时通知对方。

– 若对方提供了担保，应当恢复履行。
– 中止履行后，若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未提供适当担
保的，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。

•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如果存在以上确切证据，当事人拒绝履行
合同是行使不安抗辩权，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正当权利，否则
就是违约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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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位权和撤销权

• 代位权和撤销权是 《合同法》 规
定的当事人享有保全自己利益的权
利。

• 两者权利都涉及到第三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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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位权和撤销权

• 代位权是指债权人为了使其债权免受损害，代
为行使债务人权利的权利。
– 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获得以自己的名义代位
行使债务人债权的权利。

– 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不能被代位行使。
– 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。
– 代位权行使的前提是必须存在两个合法债权，同时
，还必须有人民法院的介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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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位权和撤销权

• 撤销权是指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
转让财产，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，债权人可以
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行为的权利。
– 如果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，对债权
人造成损害，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，债权人也
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。

• 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，并且
要有人民法院的参与才能行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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Ø本讲结束

    


